
关于光明区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申报书填报及审核指引

一、封面

【编号】



【项目类别】【填表日期】

“项目类别”——十选一

1.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2.公共文化活动

3.文艺精品创作

4.国际文化合作与交流

5.社会科学研究

6.宣传文化事业人才的培养发展

7.文化名人引进的相关工作

8.辖区内民营公助专业文艺院团及基层精品群众文化

9.辖区非国有博物馆及文化遗产的支持

10.其他公益性宣传文化事业项目



二、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三、申报项目基本信息



四、申报报告表

【成果提交形式】

【经费概算】



【项目申报报告】

五、主要参与人情况表

【主要负责人】



【职务或职称】

六、项目阶段信息表

【各阶段】



【本项目预计达到成果、成效】

七、历年资助情况表

【有资助情况】



【无资助情况】

八、经费详细预算表

【预算总金额】



【申请总金额】

【申请资助形式】



【预算部分】

严格按照《光明区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财务管理实施

细则》进行填报。

【费用科目】



【明细】

【说明】



【总计】

【除本申请外其他资金来源情况】

【其他注意事项】

1.金额均需以“万元”为单位

2.保留小数点后四位，如“10.0000、0.1000”



九、项目初审情况

【申报单位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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